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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

 

   時間：103年 6月 23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1時 30分 

   地點: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

   主席:鄭志敏學務長 

   出席人員: 如簽到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張宜筌

 

一、 主席致詞:略 

二、 前次會議執行報告: 

  

案號 提案單位及事由 決議 
執行情形 

建  請 
執行單位 

1030115-1  提案單位:進推部學務組 

 進修推廣部職四訊一甲

李 oo 同學(56 分)操行

成績不及格，依規定應

予退學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(進推部學務組) 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1030115-2  提案單位:進修學院學務組 

 本校附設進修專校專二

電一甲羅 oo同學操行成

績不及格，依規定應予

退學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(進修學院學務組) 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1030115-3  提案單位:課指組 

 有關本校「學生社團指

導教師實施辦法」修正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103年 03月 14

日勤益科大學字

1031100096號函

修頒。 

(學務處課指組) 
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1030115-4  提案單位: 課指組 

 有關本校「學生課外活

動費實施要點」修正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 (學務處課指組) □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■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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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討論提案： 

 

 

案      號 1030623-2 

提 案 單 位 進推部學務組 

案      由 

本學期本部職四冷一甲劉 oo 同學（操行 47分）、職四資一甲劉 oo同學（操行

32 分）、職四休一甲吳 oo同學(操行 51 分)、機電大職攜一張 oo 同學(操行 48

分)等共 4位同學操行成績不及格，依規定應予退學。 

如附件 1030623-2。 

說     明 
 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第五款規定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決             

議，應予退學。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，依決議辦理。 

決     議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案      號 1030623-1 

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生輔組 

案      由 

本學期日間部企管系二年甲班伍 oo同學(30分)、資工系二年甲班葉 oo同學(52

分) 、化材系一年丙班吳 oo同學 (45分)等共 3位同學操行成績不及格，依規

定應予退學。 

如附件 1030623-1。 

說     明 
 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第五款規定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決      

 議，應予退學。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，依決議辦理。 

決    議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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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 號 1030623-3 

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生輔組 

案      由 

 本校自 100學年第 2學期起新增線上點名方式，目前點名方式紙本及線上並行，   

為建立有效率缺曠預警制度，擬於 103學年全面實行線上點名。 

 如附件 1030623-3。 

說     明 

1. 本案已於 103 年 5月 27 日簽奉核同意提案「學生事務會議」討論 103 學年

改為全面實行線上點名制度。 

2. 本校於 100學年第 2學期起新增線上點名方式，試辦期間為免授課老師操作

上不熟悉，故與紙本點名方式併行，共計已實行 5個學期。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，依決議辦理。 

決    議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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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 號 1030623-4 

提 案 單 位 體育室 

案      由 
 本校「獎章、獎狀頒授準則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如附件 1030623-4。 

說     明 

體育獎章頒授條例：凡熱心體育，品行端正，恪守校規，未受記過以上處分(含 

申誡處分累計三次者)，且學業無重修科目，並合於左列條件之一者，得頒授體 

育獎章。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實施。 

決    議 照案通過 

 

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章、獎狀頒授準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

第 六 條  體育獎章頒授條

例：凡熱心體育，品

行端正，恪守校規，

未受記過以上處分

(含申誡處分累計三

次者)，並合於左 

          列條件之一者，得頒

授體育獎章。 

第 六 條  體育獎章頒授

條例：凡熱心體育，

品行端正，恪守校

規，未受記過以上處

分(含申誡處分累計

三次者)，且學業無

重修科目，並合於左 

          列條件之一者，得

頒授體育獎章。 

 

刪除： 

且學業無重修科目， 

 

 

 

四、臨時動議 

      化材系陳秋菊老師:畢業典禮授獎代表有重複，承辦單位是否應仔細審核? 

      文創系游惠遠主任：授獎代表為學務處授權由各系系主任決定授獎同學名單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尊重各系決定。假設各系提出名單有重覆狀況，應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在系所就有所處理。 

     決議：1.往後請系所在授獎名單能作適當分配。 

           2.承辦單位若發現重複名單，請承辦人確認重複同學名單，或給予明確    

             得獎事蹟。 

五、散會:12時 20分



 

 

 

 

1030623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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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0623-4 

 

 

 

 

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章、獎狀頒授準則 
88年 10月 26日（88）勤技學字第 4416號函訂頒 

91年 5月 3日（91）勤技學字第 912281號函修頒通過 

96年 3月 19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61100139號函修頒 

96年 7月 11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61100362號函修頒 

97年 3月 26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71100195號函修頒 

99年 12月 22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91100968號函修頒 

100年 2月 16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1001100114號函修頒 

 

第 一 條  本校為激發學生榮譽感，陶冶高尚品德，培養正確認識，樹立讀書服務，

愛校風氣，鍛鍊堅強體魄，特依教育目標：「德、智、體、群」四育之精神，設置「榮

譽」、「勤學」、「體育」、「服務」四種獎章，是為本校頒予學生之最高榮譽標幟。 

第 二 條  獲頒前項獎章之同學，其榮譽事蹟與個人照片，得陳列於校史館之榮譽學

生櫥內；但如確有玷辱校譽情事時，則予取消。 

第 三 條  除代表最高榮譽之四種獎章外，對學生優異，服務熱心，或參加校內、外

各項競賽而成績優良者，本校另設置有多種獎狀發放辦法，藉以鼓舞同學奮勵自進，

並積極塑造優良之校風。 

第 四 條  榮譽獎章頒授條例：凡品行端正、恪守校規，未受申誡以上處分，且學業

無重修課目，並合於左列條件之一者，得頒授榮譽獎章。 

一、應屆畢業生操行平均成績在九十分以上，累積逾三大功表現優異，堪為

同學模範者，得由各系主管及生活輔導組、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按分

配名額提名(名額分配生輔組、課指組各五名，各系(科)畢業生人數百

分之一，四捨五入計算)。 

二、有拯人於危，奮勇救難，或熱心濟助他人，發揮仁愛義勇行為足資楷模，

經查屬實，或校外機關團體來函，或報紙刊載，其功績超出記大功以

上者。 

三、其它光大校譽或合於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六條所列各款事蹟重大者(記

大功以上者)，經導師、輔導教官、系、處、組主管兩人以上推薦，經

評審合格者。 

第 五 條    勤學獎章頒授條例：凡平時勤奮求學，而有左列事實者，得頒授勤學獎章。 

一、 應屆畢業生在校成績為各系(所)之前三名。 

二、 學術上有創見或有譯述發明，經評審認許具有重大價值者。 

三、 在校期間，每一學期之實習作品其技藝均屬優異，經評審認許者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成績計算標準： 

        一、四年制學生及提前一學期畢業學生以在校前七個學期之成績 

            為準；提前一學年畢業學生以最近五學期成績為準。轉大二 

            學生以最近五學期平均成績為準，轉大三學生以最近三學期 

            平均成績為準。 



 7 

        二、二年制學生及提前一學期畢業學生以在校前三個學期之成績 

            為準。 

         三、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在校前三學期之成績為準。 

             第一項獎章得獎學生因未修畢主學系應修學分而延長修業年限，經 

             確認無法於當學年度畢業者，取消其得獎資格(但因加修輔系、雙 

             主修而延長修業者，不在此限）。 

第 六 條  體育獎章頒授條例：凡熱心體育，品行端正，恪守校規，未受記 

          過以上處分(含申誡處分累計三次者)，且學業無重修科目，並合於左 

          列條件之一者，得頒授體育獎章。 

一、 任體育社團幹部，連續一學年以上，服務熱心，表現優異，且對社團

工作之策劃及推展，功蹟卓著，成就丕顯，經指導老師或體育室主任

之推薦，並列舉具體事實者。 

二、 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大專院校運動會，或單項體育比賽，獲個人前三

名，或團體冠亞軍者。(其團體者，須由教練會同指導教師或體育室主

任，就團體中選貢獻最大之學生，推薦之。其名額不得超出比賽人數

二分之一，並列舉具體事實。) 

三、 代表校校參加地區大專院校或社會各項體育比賽，獲個人或團體冠軍

者(團體限制同第二款)。 

四、 參加校內全校性各項體育比賽，在校期間累積個人或團體五次以上冠

軍者(大隊接力及拔河不列入計算)。 

第 七 條  服務獎章頒授條例：應屆畢業生於受業期間，未受記過以上處分(含申誡處分

累計三次者)，並合於左列條件之一者，得由各處室及各系主管，按分配之名額

提名(名額分配各處室總名額以二十名為限，各系按畢業生人數百分之一，四捨

五入計算，得頒授服務獎章)。 

一、 於受業期間，因服務及辦理團體活動表現優異，累積逾兩大功者。 

二、 擔任學生幹部一學年以上，對工作策劃及活動推行積極熱心，成效卓

著，累積逾兩大功者。 

三、 熱心參與各項公益之服務活動，或擔任義工，因而改善學校風氣，或

使學校及多數同學蒙受重大利益，其事蹟超過記大功兩次以上者。 

四、 參與全國之校際或救國團舉辦之服務活動，或因響應政府號召，自行

舉辦之服務活動，有益於人群者，並獲重大之榮譽獎勵，因而光大校

譽者。 

五、 其他因服務活動表現優異，其事蹟超出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六條各款

列舉之內容者。 

六、 凡於「服務學習」教育中服務滿四佰小時以上者，除頒「服務績優證

明書」乙幀，並頒發服務績優金質獎章乙枚，以資鼓勵（本獎章不受

畢業人數百分之一限制）。 

第 八 條  獎狀頒發條例：凡參與校內、外各項服務或競賽活動，雖未達到發給獎章之

規定，惟因成績優異，且未受記小過處分(不含申誡處分累計三次者)或殊堪嘉勉

者，得由學務處簽請校長校定後，發給獎狀，以資鼓勵(名額分配同服務獎章)。 

第 九 條  上項各種獎章各單位如因條件限制，無法足額提名時或提名人員資格不符

時，可依序向後類推，但不得超出該單位獎章、獎狀分配總名額。 

第 十 條  全勤獎頒授條例：保持全學程受業全勤，未曠課、請假(公假除外)、遲到、

早退及各種集會缺席者，得申請頒授全勤獎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準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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